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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道教的和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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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和平是在战争、战乱中升华出来的人类理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意识在中国土生土

长的道教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道教和平观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反对战争，尊重生命，平安不伤，社会公平，追求

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等。 道教和平观是一种取法自然的和平观，而社会的太平则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太平为出发点

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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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是
全球化的当代国际关系所共同关注和倡导的价值

观。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管子·正

篇》就希望建立一个“致德其民，和平以静” ［１］卷１５的

社会环境。 这种和平意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

得到了充分反映。
一　 道教“和平”的内涵

和平是在战争、战乱中升华出来的人类理想，是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道教早期重

要经典《太平经》就说：“凡人万物悉随之而从，天下

和平矣。” ［２］６３３ “右顺天地，法合阴阳，使男女无冤

者，致时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 ［２］３９。 它不仅关注

人类生命的安全，不受暴力与灾祸的侵扰，而且关注

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 《云笈七签》卷 ６ 认为《太
平经》所言之“太平”即是“和平”，“太平者，太言

极，太平谓和平” ［３］３５。 和平意味着和谐、公正。 《太
平经》说“太”即“大”，“平”即“正”，“太平而和，且
大正也” ［２］１４８，“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
无复奸私也” ［２］１３４。 和平意味着平安、健全。 “平亦

是安” ［２］７３４，“太平者，乃无一伤物”，“凡事无一伤病

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 若有一物伤，辄为不平

也” ［２］３９８。 和平既意味着家庭和睦、社会安宁、国家

太平，又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万物各得其所，
还意味着人类肉体生命的健康，尽享天年，以及人人

自食其力，能得到生、养的基本权利和机会。 其核心

内涵是和谐，而社会的太平是以天地自然生态系统

的太平为出发点和依据，是一种取法自然的和平观。
道教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上，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主张顺应世界万物

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使万物各得其所。 天地

的本性是“万物各自有宜。 当任其所长，所能为。
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 ［２］２０３。 主张效法道以治

世，取法自然以致和平。 “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

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
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澄醴彰德洽之

符” ［４］２０６。
二　 道教的和平观

道教和平观的内容相当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反对战争

老子《道德经》早就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５］３０４ 主张无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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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５］２９４、“守中” ［５］２９３、“清静以为天下正” ［５］３１０，提
倡“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认为战争的危

害是巨大的， “兵不合道”， “师之所处， 荆棘生

焉” ［５］３０４，认为“至诚守善，勿贪兵威” ［６］３８。
《太平经》认为，给人类带来大灾难的莫过于

“兵、病、水、火” ［２］３，“天道不可强劫，劫必致兵丧威

死，灭世亡道” ［２］４５７，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 认为

“武治”虽为“助帝王治”中“十法”之一，但实为统

治之最下策，“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
武为下也” ［２］２５４，而且“武生乱，乱生武” ［２］６４６。 认为

效法天地，阴阳和合，则“奸猾盗贼兵革消，国界兴

善”，“君臣人民顺谨，各保其处，则佞伪盗贼不作，
境界保” ［２］６４１。 《老子想尔注》说：“治国之君，务修

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 吏

民怀慕，则易治矣，悉如信道，皆仙寿矣。” ［６］３８

在葛洪看来，战争带来的也必然是生命财产的

损害。 人君“阔地拓疆，泯人社稷，驱合生人，投之

死地，孤魂绝域，暴骸腐野”，战争乃“坑生煞伏，动
数十万，京观封尸，仰干云霄，暴骸如莽，弥山填

谷”。 葛洪对历史上统治者的军事行动持否定态

度。 他说：“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使天

下嗷然，户口减半。 ……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无

修道之实。” ［４］１７５－１７６

唐末五代时期，饱尝了战乱之苦的著名道士杜

光庭，目睹了“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的悲惨境况，因而强烈反对战争，渴望和平。 他说：
“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无兵寇，戈盾不用，锋镝不

施，却甲马于三边，辟田畴于田野，深耕浅种，家给国

肥。” ［７］４８９“今图功名而好战，贪土地而杀人，驱彼生

灵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伤

乎？” ［７］４３９他主张以“道莅天下”，再三强调佐国者当

以清静匡君，未可以兵谋辅国。 《大戒上品》说：“若
见兵甲，当愿一切，各念仁心，天下让贤。” ［８］８３０ 《老
君二十七戒》说：“戒勿乐兵。” ［８］８４４

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渴望和平，其所作

《中秋》诗云：“初离海峤有余清，万国欢心贺太平。
但愿宝光无晦朔，不教天质有亏盈。” ［９］８２１丘处机隐

居磻溪时，适值金世宗在位，社会有一段短暂的安

定，丘处机十分高兴。 他说：“幸遇清平世，诸军宴

安，刀剑罢挥霍。 民歌两穗之丰，教门兴，我忘三岛

之约。” ［９］８３６丘处机在年逾古稀之年，率弟子 １８ 人，
不远万里，西觐成吉思汗，“欲罢干戈致太平” ［１０］４９２。

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处机每

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１１］４５２４，认为“天道

好生而恶杀。 止杀保民，乃合天心。 顺天者，天必眷

佑，隆福我家” ［１２］６３６。
（二）尊重生命

崇尚和平意味着对生命的尊重。 法国著名生态

伦理学家施韦泽 （ Ａ．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１８７５—１９６５） 认为

“个人或各民族的信念，决定着和平的有无。 无论

过去还是现代，概莫能外” ［１３］１０４，认为“没有人道的

信念”是不能走向和平的，而人道信念存在于所有

人的心中，敬畏生命则是点燃它的火种。
道教是一个特别重视人的现实生命的宗教，它

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主张敬重生命，认为“夫天

地之性，人为贵” ［２］３７９。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上

《教诫》中说：“人所贵者，盖贵为生。” ［１４］４７４“生为第

一。 余者自计所为。” ［２］６１３认为生命乃天地万物之自

然本性，以生为人生第一要事。 《老子想尔注》甚至

将“生”提到“道”的高度来体悟，把“生”与道、天、
地并列为“域中四大”，“生，道之别体也” ［６］３３。 葛洪

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４］２２２，与《太平经》、《老子想尔

注》一脉相承，强调形神相须、生道合一，认为生命

是最为宝贵的，虽贵为帝王，死不及生鼠［４］２２５。
不仅如此，道教从“贵生”进而“尊生”，将尊重

生命扩展到自然界万物。 《太平经》所描述的理想

太平之世，其中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凡物皆得生、
养，“万物既生，皆能竟其寿而实者，是也；但能生，
不而竟其寿，无有信实者，非也” ［４］２７８，形成了以一切

生命存在作为保护对象的伦理原则，要求修道者广

施“仁德”于天下，爱及昆虫草木鸟兽，不要无辜伤

害生命。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慈心于物，仁
逮昆虫，恕己及人，手不伤生，“如此乃为有德，受福

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４］１９３。 《洞真太上八

素真经三五行化妙诀》要求人们“慈爱一切，不异己

身。 身不损物，物不损身” ［１５］４７４。 丘处机面对当时

中国战祸连绵的社会现实，从天道好生恶杀出发，强
烈呼吁统治者要爱惜生命，勿恣意杀戮，“皇天生万

类，万类属皇天，何事纵陵虐，不教生命全”。 要人

常怀 悯 物 慈 悲 之 心， “ 最 苦 有 情 物， 难 当 无 善

心” ［４］８２９。 认为欲修长生之道者，当守各种禁忌。 葛

洪认为“禁忌之至急”，在于“不伤不损”。 如果“憎
善好煞”、“害人之身”、“诛戮降伏”、“弹射飞鸟”、
“刳胎破卵”、“春夏燎猎” ［４］１９３等等，“凡有一事，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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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 ［４］１９４。
道教还制定了各种戒律、功过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涉及范围非常广泛。 道教善书也劝勉人们保护生态

环境，如《阴骘文》要人们“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

而毒鱼虾，勿宰耕牛” ［１６］７等等。 不仅如此，道教强

调不杀乃至没有杀心，然后才有自我生命的完善。
《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说：“子欲学吾道，慎勿

怀杀想。” ［１７］７７０

（三）平安不伤

道教和平思想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人类肉体生

命的健康与安全。 《太平经》认为“平亦是安” ［２］７３４。
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精、气、神的结合。 《太平经》
卷 ４２《四行本末诀》说：“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

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 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

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 故无

神亦死，无气亦死。” ［２］９６ 因此，人要长寿，就要“爱
气、尊神、重精”。 道教承认人有生有死，死后“不得

再生” ［２］３４０。 劝导人们珍惜生命、延年益寿，甚至长

生成仙。 认为一切善行中“寿最为善” ［２］２２２。 上寿、
中寿、下寿者各寿尽而死是“天地之格法” ［２］３４１，即
天地自然之法。 而人长寿之要在于“得天意”，如果

“失天意”就会死亡，“凡物与天地为常” ［２］１７４。
道教反对恣意杀人。 《太平经》卷 ４０《乐生得天

心法》说：“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统也。 灭者，名为断

绝天地神统，有可伤败于天地之体，其为害甚深，后
亦天灭煞人世类也。” ［２］８０在这里，《太平经》从人类

延续的角度，指出了肆意杀人行为的危害。 “今天

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

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 ［２］３４，认为这种滥

杀女婴的行为，就是“绝地统，灭人类” ［２］３６，是“大反

天道”的罪过，也是导致社会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
“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贼杀女，深乱王

者之治，大咎在此也”，并借神人之口提出“吾所乐

也，以救冤女之命” ［２］３４。 葛洪对统治者的武力征伐

提出了批评，认为“仙法欲令爱逮蠢蠕，不害含气，
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诛，黄钺一挥，齐斧暂授，
则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斩断之不绝于市” ［４］１７５。

道教所讲的平安不仅包括人的平安，也包括自

然界万物的平安。 “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
为平也。 若有一物伤，辄为不平也” ［２］３９８。 道教以

“平安不伤”为其理想社会表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道教对万物生存、发展状态本身的关注。

（四）人、社会、自然和谐

早期基督教教父圣奥古斯丁 （ 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３５４—４３０） 说： “所有一切的和平都是秩序的安

宁。” ［１８］９３８和平意味着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包括人

与自然、人与人、自我身心和谐。 道教从“自然无

为”的思想出发，主张取法自然，实现人、社会、自然

的太平，这是一种“普遍和谐观念”。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社会太平的出发

点和依据。 道教“天人一体” ［２］１６、万物一体的思想，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教把社会太平的最终

实现置于整个宇宙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认为只有

首先确保天地的平安，才会有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

可得长安也” ［２］１２４。 而要“安天地”，就要认识和掌

握自然规律，奉天地，顺五行，协调阴阳。 “故顺天

地者，其治长久。 顺四时者，其王日兴。 道无奇辞，
一阴一阳， 为其用也。 得其治者昌， 失其治者

乱” ［２］１１。
道教一方面主张自然无为，但另一方面也认为

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主张认识万物运

动变化之势，因势利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太
平经》认为“人能使物兴衰进退” ［２］２３３，《阴符经》也
认为天地运行与人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若动

合天机，与天地运行和谐一致，天下就会太平，即
“动其机，万化安” ［１７］８２１。 李筌《黄帝阴符经疏》称

为“盗机”。 人们只有自觉地认识阴阳五行的运行

规律，并按照这些法则行动，就可以“天人合发，万
变定基” ［１７］８２１，达到人与环境共振的和谐之美。 反

之，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妄作”，其
结果必然是“凶”。

其次，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最重要的是君臣民关

系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既包括人个体

之间的和谐，又包括君臣民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
道教认为君臣民之间的和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太

平和社会的安定。 《太平经》认为君臣民三者处于

一种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 认为君主要善于听取臣

下的意见，取长补短；而作为臣、民，最重要的是忠、
孝、顺，“故人生之时，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

当顺，孝忠顺不离其身，然后死魂魄神精不见对

也” ［２］４０８。 在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强调治国之

道“以民为本”。 认为：“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

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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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忧其民也。” ［２］１５１因此特别强调社会安宁，当务之

急是要解决人们最为迫切的饮食、男女、衣服等基本

生活需要。 《太平经》卷 ３６《守三实法》分析了“不
饮不食”、“无牝牡”、“不衣”的严重后果，认为人生

只有这三件事是最为重要、最为急迫的大事，称为天

下“三急”或“三实”。 能否解决好“三急”，对于天

下是否太平至关重要。 只有君臣民三者各安其位，
各尽其职，君明、臣良、民顺，“三合相通”，在政治上

效法天地，实行道德仁治。 即是要仿效天“好生不

伤”，地“好养万物”，对人民实行德治为主、刑治为

辅的统治政策，“上道德而下刑罚” ［２］２３１，顺应民心，
足其衣食，去其冤结，则是实现国家太平长治的根本

条件。 同时，《太平经》认为，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仍
要居安思危，才能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即所谓“安
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乱，则可长久矣” ［２］２９４。

此外，道教主张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 《太平

经》有关“夷狄”（秦汉时期，汉民族先民把周边少数

民族先民统称为“夷狄”）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道教于创教初期在传播天地之道时就主张不分

民族、致力于将道法传播到少数民族中的愿望，使
“天师之书，……远及夷狄” ［２］３４８。 认为在道法面前

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分民族，只要倾心信道，都可以

长生成仙，强调各民族道徒之间要团结一心，“合为

一家，共成一治” ［２］３３３。 道教还从阴阳平衡出发，强
调男女之间的和谐。

第三，人自我身心和谐，实现对生命的超越。 道

教和平思想除了表现为世俗和现实层面的平安、和
谐与健全，也表现为信仰与灵性层面的平安、永恒和

完满。 道教主张仙道可学，而且人人都有“不死成

仙”的可能性，“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

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

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

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 ［２］２２２。
为了成仙，道教十分强调修道与行善、积德并

重，“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

也” ［２］６０２；“务道求善，增年益寿，亦可长生” ［２］５６９；
“天报有功，不与无德” ［２］５７３；主张行善立功，“如有

大功，增命益年” ［２］５３７。 葛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

引入到道教神仙世界。 认为凡欲长生成仙，必须积

善立功，慈心于物，忠孝为本。 “若德行不修”，但务

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４］１８０－１８１。 立功德和忠孝成为

长生成仙的必要条件。 在葛洪看来，“非积善阴德，

不足以感神明” ［４］１９２，认为“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
亦无益也。 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
可无卒死之祸矣” ［４］１８１。

为了成仙，道教推崇安贫乐道，追求个体身心和

谐的生活方式。 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

亡。” ［５］３０９“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 ［５］３１０《太平经》认为“三急”之外的其

余之事不为人类生存、延续所必须，皆被斥为奇伪浮

华之物，列入禁绝范围，“安贫乐贱可久长，贱反求

贵道相妨” ［２］３０６。 道教承袭并强化了道家的寡欲观，
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５］２９９的价值取向。 《老
子想尔注》要求学道之士“于俗间都无所欲” ［６］４７，
“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
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 ［６］１０，才能得道

成仙。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阐述“学仙之法，欲
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 ［４］１７５。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将“清静”视为进入“真
道”的得道境界，认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

心而神自清” ［１９］３４４。 司马承祯主张“主静去欲”，丘
处机主张“清心寡欲”。 为了达到“六根自然清静”
的境界，要人们“常以道制欲，不以欲制道” ［２０］１４１。
道教这种返朴归真、顺其自然的价值取向和少私寡

欲、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客观上有助于恢复生存环

境的健康，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最终有利于人类长

远利益的实现。
（五）社会公平

没有社会公平，则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道教

依据万物皆含道性而倡导万物平等。 《道门经法相

承次序》说：“一切有形，皆含道性。” ［２１］７８６唐代道士

成玄英在疏释《庄子》时也指出：“夫大道自然，造物

均等” ［２２］３７１；“诸谷草木蚑行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
鸟步兽，水中生亦然” ［２］５８１；“人无贵贱，皆天所生，
但录籍相命不存耳” ［２］５７６。 丘处机也从道本体的高

度，认为“黄童白叟妇女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
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认为人与人之间也应该

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彼此互助相爱，不夺人所欲，“夫
天地极神且明，尚不敢夺人所欲为，夺之则为大凶岁

也，何况人哉” ［２］４５２。
社会公平包括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所谓代际

公平要求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
《太平经》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

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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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

承，后为负也。 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２］７０即

先人的行为对后人会产生影响。 如果先人犯有罪

过，积恶太多，必报应于后人；如果先人积功累德，后
人也能得到先人的庇护。 而且无论是个人的行为，
或国家的政治，都有善恶或治乱所造成的承负问题。
因此，《太平经》警示当代人不要为后人留下债务，
否则，子孙后代“必有余殃”。 因此，“当为后生者

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 ［２］８０。 包括在资源的利

用上，不要“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要为后代人留

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是实现人类社会长久和

平、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代内公平是同一代人（主要是指现在活着的

人）社会利益和责任的平等分配。 消除贫困与不

公，是当今全球所有国家的责任，也是道教关注的重

要问题。 道教把均贫富、济世度人看作是 “天之

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道教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和气”所

生，属于社会公有，“物者，中和之有” ［２］２４６。 “夫财

者，天地之间盈余物也” ［２］６９５，“天地乃生凡财物可

以养人者” ［２］２４３，故不应为个别人所独占，为少数人

据为己有，即使是“少（小）内之钱财”，也“本非独以

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 ［２］２４７。
从不伤而为平的标准出发，道教主张凡物都能

得到生、养的基本权利。 主张“仁施”、“周穷救急”，
缓和社会矛盾，以安天下。 反对为富不仁者“或积

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

也” ［２］２４２，要人们“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

急”、“救人之危” ［２３］２０－２３。 丘处机及其门徒身体力

行，“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 ［９］４１６。 在

他西觐东归南下途中，向其随行弟子们说：“今大兵

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 立观度

人，时 不 可 失。 此 修 行 之 先 务， 人 人 当 铭 诸

心。” ［２４］８０９显示出丘处机的济世情怀。 丘处机的和

平思想及其实践，造就了一批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

门徒。 他们各在一方，竭尽所能，对保护和救济战乱

中的百姓起了重要作用。
道教一方面主张“人有财相通” ［２］３０７，“天道助

弱” ［２］７０３，另一方面也主张人人自食其力，“天生人，
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 ［２］２４２。 道教对

那些“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穷” ［２］２５５，“轻休其

力不为力可得衣食”，甚至“强取人物”，认为是一种

不可饶恕的罪行［２］２４２－２４３。
古往今来，和平可贵，来之不易。 如果把没有战

争、没有暴力和恐怖视为“消极的和平”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那么和平是“自由、公平和动态的秩序而带

来的安宁”，才是“积极的和平”（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 因

此，一个公正和稳定的秩序意味着一切人在生存和

发展上有保障，也意味着对人权的尊重［２５］６４１。 道教

思想中所蕴涵的和平传统可为人类走向持久和平提

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道教取法自然的和

平观难能可贵，它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价值

指向，这也是在现代语境下审视道教和平观的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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